
臺北市101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現職校長任期屆滿連任申請表

編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身分證統一編號
	

	現職學校
	

	通訊

地址
	
	聯絡

電話
	（公）          

（宅）          

（行動）

	電子信箱
	

	學歷
	1.
	2.
	3.

	
	4.
	5.
	6.

	經歷
	1.
	2.
	3.

	
	4.
	5.
	6.

	
	7.
	8.
	9.

	考核成績

（學年度）
	96
	97
	98
	99

	
	            分
	              分
	              分
	           分

	專    長

或

特殊表現
	

	著作
	

	申請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臺北市101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現職校長轉任申請表

編號：

	姓名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別
	
	身分證統一編號
	

	現職學校
	

	通訊

地址
	
	聯絡

電話
	（公）          

（宅）          

（行動）

	電子信箱
	

	志願學校

（依99學年度核定普通班級數多寡順序排列，班級數多者在前）
	
	

	學歷
	1.
	2.
	3.


	
	4.
	5.
	6.

	經歷
	1.
	2.
	3.

	
	4.
	5.
	6.

	
	7.
	8.
	9.

	考核成績

（學年度）
	96
	97
	98
	99

	
	            分
	              分
	             分
	           分

	專    長

或

特殊表現
	

	著作
	

	申請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臺北市101學年度市立國民中學出缺學校新任校長遴選申請表

                                                      編號：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照  片

	性　別
	
	身分證統一編號
	
	

	服務學校
	
	職　稱
	
	

	擬參選學校

（依99學年度核定普通班級數多寡順序排列，班級數多者在前）
	
	

	通訊

地址
	
	聯絡電話
	（公）

（宅）
	（傳真）

（行動）

	電子

信箱
	
	曾任本市國中校長證明或臺北市國民中學候用校長甄選儲訓合格證書字號
	

	學歷
	1.
	2.
	3.

	經歷（包括服務單位、職務、服務年數）
	1.
	2.
	3.

	
	4.
	5.
	6.

	
	7.
	8.
	9.

	 考核

（學年度）
	96
	
	97
	
	98
	
	99
	

	以上1.學歷證明文件2.經歷證明文件3.最近4年成績考核通知書4.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及教師法第14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確經查核無誤。原任職單位人事簽章：

	專長或特殊表現
	

	著作
	

	申請人簽章：
	日期
	年　　月　　日


臺北市國民中學校長遴選校務經營自評表（限填3至5頁）

編號：

校長姓名：
服務單位：
	領域
	評核參考指標
	自述辦學（服務）績效
	備註

	政
策
執
行
	1. 能建構學校發展願景，據以擬訂校務發展計畫，並落實實施。
2. 能將教育政策轉化訂定為學校目標或工作方案。
3. 能清楚宣達教育政策與法令傳達予學校成員，並切實執行。
4. 能有效執行教育局重點工作，並著有績效。
5. 其他。
	
	

	經
營
管
理
	1. 能營造溫馨的校園氣氛、暢達的溝通管道，建立積極和諧的人際關係。
2. 能建立清楚明確的決策機制，以之凝聚全校共識，提昇行政效能。
3. 能符合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做好教職員工的職務分掌。
4. 能秉持公開、透明、依法的運用經費，增進校務發展績效。
5. 能落實學校安全教育，構築安全的校園環境、完善的校園網路、有效的危機處理，以確保校園安全。
6. 能妥善規劃校園學習環境、維護校園環境設施，發揮潛移默化的境教功能。
7. 能協助健全家長會組織，扮演親師溝通平台，促進學校與社區資源共享。
8. 其他。

	
	

	專
業
領
導
	1. 能以專業的觀點，掌握教育思潮與發展趨勢，落實教學視導與評鑑，促使教學與校務行政工作持續成長。
2. 具校務發展能力，能全心投入校務，充分支援教學及學習活動。
3. 能鼓勵教師進修研究，藉以創新與改進教學方法。
4. 能關懷學生身心健康，推展群性活動，注重生活教育，提供個別性發展機會。
5. 能關心學生特殊行為問題，並予以適性的安置、教育和輔導。
6. 能參與教育專業研究，以充實自我，增進專業知能，型塑專業形象。
7. 其他。
	
	

	辦
學
績
效
	1. 能經常檢討、反思，檢核行政效能與辦學績效。
2. 能以內部或外部評鑑，建立自我績效評估機制及修正回饋系統。
3. 能落實「學生」為主體核心的教育理念，符應教育發展與社會變遷脈動。
4. 其他。
	
	

	就任學校辦學理念及校務計畫執行情形
	（有關校務計畫執行情形，請檢附現任學校就職當年所提之校務經營計畫書）
	
	

	其
他
重
要
表
現
	（含辦理本局指定、委託之活動、研究、進修研習等業務調查）
	
	


校長簽章：

切結書

    本人           參加本市101學年度國民中學校長遴選，切結近3年內未受刑事、懲戒處分或記過以上之行政處分，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
此致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簽章：                   

中華民國101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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